佛光大學招標及決標作業規範
92.01.08（91學年度）第九次行政會議通過

94.04.06（93學年度）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、 為使本校各單位對招標及決標作業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規範。
2、 招標作業，依金額多寡，按下列方式辦理：

（1） 採購金額在公告金額（壹佰萬元）以下者，得免收投標廠商押標金；採購金額在公告金額（壹佰萬元）以上者，投標廠商須繳交不低於投標金額百分之五之押標金；決標後，得標廠商須繳交決標總價百分之十之履約保證金，於交貨驗收無誤後，無息退還。

（2） 單位申請購置物品金額達拾萬元以上者，須將欲購置物品名稱、數量、規格、材質或圖說及預算金額詳細記載，並將物品規格明細表以電子郵件方式傳給總務處承辦人，以便進行後續作業。規格數量明細表填寫範例詳總務處網頁表單下載處。

（3） 採購金額在壹拾萬元以上者，若以限制性招標辦理，申請單位須填具「限制性招標議比價理由書」，由校長核准後，得不上網公告，得免收押標金，但決標後，得標廠商須繳交決標總價百分之十之履約保證金，於交貨驗收無誤後，無息退還。

3、 決標作業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
（1） 依據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，機關辦理採購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訂定底價。

底價應依圖說、規範、契約並考量成本、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，由校長或授權人核定。

（2） 底價之訂定時機，於各招標案開標前訂定之，申請單位需先提出參考底價及相關書面資料，以便審核。

（3） 開標之參加人員包括總務長、採購承辦人、會計室人員及申請單位人員；金額在參拾萬元以上者，開標時，申請單位主管須出席參加。

（4） 底價表置於總務處網頁內，各單位可至表單下載處下載。

4、 本規範如有未盡事宜，應依本校採購作業要點、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之規定辦理。

5、 本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